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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限上批发零售企业联网直报经费项目

绩效自评报告

部门名称： 南雄市商务局

填报人： 龚秋月

联系电话： 0751-3869680

填报日期： 2022 年 3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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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括。根据韶关市政府下达的限上企业培育

工作目标任务，在 2020 年我市现有限上批发零售企业家数

的基础上，预计 2021 年限上批发零企业增加到 23 家。为了

确保按时完成目标任务，通过给予限上企业一定经费补助

（150 元/月/家），进一步提高限上批发零售企业联网直报

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预计 2021 年限上企业网报工作经费为

4.14 万元。2021 年限上批发零售企业联网直报经费全年预

算 4.14 万元，全年执行数 3.96 万元，执行率 95.65%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。

总体目标：为进一步调动企业网报员积极性，对符合条

件的限上批零企业网报员进行补贴，做好配合统计部门工

作，更好的完成商贸指标任务。

阶段性目标：2021 年在库网报商贸限上批零企业 23 家，

各企业统计员均按要求在每月 7 号前报送网报数据，企业上

报数据合格率 100%，较好的配合统计部门做好统计工作，完

成商贸指标任务。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。为实现绩效自评全

覆盖，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意识和支出责任，提高财政资金使

用效益，对我局及下属事业单位 2021 年度所有本级财政安

排资金的支出项目均进行绩效自评工作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（附表说明）、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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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方法、评价标准等。

评价原则：我局严格遵循科学规范、公正公开、绩效相

关的原则，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、公正的反映。

评价方法：资金具体使用单位（部门）根据绩效评价体

系提供相关佐证材料，评价人员通过查阅资料、满意度调查

等方式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核实及评价。

评价标准：采用计划标准，以预先制定的目标、计划、

预算、定额等数据作为评价的标准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。

根据《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

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我局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，局班子成员

为副组长，下属事业单位和相关业务股室为成员的绩效自评

工作领导小组，对 2021 年度所有本级财政安排资金的支出

项目开展绩效自评工作。佐证资料由资金具体使用单位（部

门）根据绩效评价体系提供，评价人员根据提供的佐证资料，

通过查阅资料、满意度调查等方式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

核实及评价。
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
2021 年限上批发零售企业联网直报经费绩效目标设定

较为科学，资金分配、管理和使用等方面落实情况较好，取

得预期的绩效成果。

四、评价指标绩效指标分析

（一）投入分析

1、项目立项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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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论证决策：根据《广东省一套表联网直报单位统

计工作规范》要求，限上批发零售企业需按要求报送数据，

结合韶关市政府下达我市限上企业培育工作的目标任务，为

提高企业网报员积极性，配合统计部门做好统计工作，更好

的完成商贸指标任务，经分管市领导审批同意，对符合条件

的限上批零企业网报员进行补贴。

（2）目标设置：根据限上批发零售企业联网直报的工

作特性，制定了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，体现了决策意图，

目标设置合理，且绩效目标能通过清晰、可衡量的指标予以

体现。

（3）保障措施：年底对所有限上批发零售企业联网直

报情况进行监测，均按相关要求在规定时间前报送网报数据

的，予以发放 1-12 月补助。

2、资金落实

（1）资金到位：年初预算 4.14 万元，批复预算 4.14

万元，资金到位率 100%。

（2）资金分配：分配给限上批发零售联网直报企业 150

元/月/家，资金分配额度合理，与项目实际相适应。

（二）过程分析

1、资金管理。

（1）资金支付：项目资金采用财政直接支付的方式，

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项目实际支付 3.96 万元，支付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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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5.65%。

（2）支出规范性。所有支出符合财政直接支付要求，

支出记录完整规范，所有单据均有经手人、证明人，财务负

责人签名，资金支出审批合规，不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资

金的现象。

2、事项管理

（1）实施程序：所有支出均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。

（2）管理情况：严格按照相关财务制度执行。

（三）产出分析

1、经济性。

（1）预算控制：年初预算 4.14 万元，实际支出 3.96

万元，未超预算。

（2）成本控制：150 元/月/家。

2、效率性。

（1）完成进度：2021 年在库网报商贸限上批零企业 22

家，各企业统计员均按要求在每月 7 号前报送网报数据，

企业上报数据合格率 100%，较好的配合统计部门做好了

统计工作，完成了商贸指标任务。

（2）完成质量：资金支付率达到 95.65%，限上批发零

售联网直报企业均按照要求在规定时间前报送了网报数

据。

（四）效益实现度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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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效果性：通过对符合条件的限上批零企业网报员进

行补贴，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网报员积极性，更好地配合统计

部门做好统计工作，顺利完成了商贸指标任务。

2、公平性：无。

三、主要绩效

2021 年在库网报商贸限上批零企业 22 家，各企业统计

员均按要求在每月 7 号前报送网报数据，企业上报数据合格

率 100%，较好的配合统计部门做好了统计工作，完成了商贸

指标任务。

四、存在问题

无。

五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持续监测限上批发零售企业网报数据质量，与统计部门

相互配合，全面完成韶关市政府下达我市限上企业培育工作

目标任务。


